
北碚府地〔⒛12〕 112号

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

关于征收歇马镇人和村抱房组

锅厂湾组梨树坪组坪桥组水井湾组

db匣基组簸箕塘组人和村村集体及卫星村

槽组龙滩子组罗家湾组余家湾组部分集体

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

貂局《关于征收歇马镇人和村抱房组锅厂湾组梨树坪组坪桥

排湾组小屋基组簸箕塘组人和村村集体及卫星村冯家槽组

干鉴罗家湾组余家湾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
》

Ⅷ靴∫鹂区土资 E⒛12)289号 )收悉。经研究,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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髓方案,请按照政策规定认真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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